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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文件

石教发〔2026〕3 号

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2026 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

少年在石景山区接受义务教育证件材料审核标
准》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：

根据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6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

作的意见》（京教基二〔2026〕7 号）和《石景山 2026 年义务

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方案》文件精神，经区政府批准，现将《2026

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石景山区接受义务教育证件材料

审核标准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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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
石景山区接受义务教育证件材料审核标准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

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 年）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阳

光招生专项行动（2026 年）的通知》和《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深

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，坚持政府统筹、

区级为主、免试就近、有序规范的原则，进一步完善入学机制、

严肃工作纪律、促进教育公平，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，按

照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6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

见》及《石景山区 2026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方案》要求，

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石景山区接受

义务教育，结合区域实际，制定本审核标准。

一、报审时间及程序

（一）报审时间

2026 年 5 月 6 日至 5 月 12 日，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登

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（https://yjrx.bjedu.cn/），

登记注册录入基本信息，网上提交审核申请。

（二）审核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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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相关部门对在京务工就业材料（缴纳社保状况）、在石景

山区实际住所居住材料、北京市居住证等相关证件材料进行网上

审核。

2.通过网上审核的适龄儿童审核申请人按网上预约时间携

带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打印的“石景山区 2026 年非本

市户籍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审核预约单”及全部审核相关证件

材料，到实际居住地所属街道办事处办理现场审核手续。通过网

上审核及现场审核的申请人在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打

印“学龄人口信息采集表”。

3.申请在石景山区就读初中的法定监护人持相关证件材料

到现就读小学办理现场审核手续。在石景山区就读的非本市户籍

适龄儿童少年，就读期间需全过程符合在京接受义务教育规定要

求。

二、审核内容和标准

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均须提供在京务工就

业材料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材料、全家户口簿、北京市居住证，

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在京务工就业材料审核标准

审核申请人双方均须提供在京缴纳社保及在京务工就业材

料。

1.在京缴纳社保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审核申请人双方提供 2026 年 5 月打印的“北京市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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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个人权益记录（参保人员缴费信息）”。

（2）审核申请人双方自 2025 年 5 月起至审核月在京连续缴

纳社保，审核时处于正常缴费状态。其中，审核申请人在石景山

区内无自有住房的，须一方自 2025 年 5 月起在石景山区连续缴

纳社保。

2.在京务工就业材料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审核申请人受雇于用人单位的，应提供在京聘用单位

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

劳动合同。劳动合同应为在有效期内的规范合同。

（2）审核申请人为个体工商户的，应提供北京市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。

（3）审核申请人为法定代表人的，应提供有效的法人证书

或营业执照。法定监护人为股东或合伙人的，应提供北京市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相关备案文件。

以上审核申请人所提供的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应处于正常

（营业）状态，且经营地房屋为合法建筑（已实施拆迁、拆违建

筑或待拆迁、拆违建筑无效）。

（二）在京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审核标准

审核申请人应提供在石景山区实际住所居住材料，房屋规划

用途为“住宅”，实际住所居住材料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审核申请人购买自有住房的，应提供房屋产权证（不动产

权证书），已实际入住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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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提供与开发商签定的购房网签合同和购房发票。

2.审核申请人租住房屋的，应提供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、

房主房屋产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、房主身份证及依法缴纳有效

合同期内出租房屋租赁费 1 年的完税凭证（应注明房屋地址，其

中税款所属时期包含 2026 年 5 月）。住所应适宜居住，能保障适

龄儿童少年的安全，必要时提供安全责任书。

租住单位公房的，单位应为房屋的产权人，并提供单位房屋

产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、单位住房管

理部门开具的住房情况说明、本单位人事部门提供的劳动合同。

租住无房产证农民房的，应提供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、

房屋地契或建房审批表。

租住办公用房、地下室、商住两用房、公寓、过道房、车库

房、合租房合同、借住及按有关规定不得转租、转借的保障性住

房、军产房转租材料无效。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筑房屋租住合

同、已实施拆迁范围内租房合同无效。

3.自外省或外区申请转入本区就读的，法定监护人应在本区

购买自有住房，且房屋规划用途为“住宅”。

（三）全家户口簿审核标准

1.儿童年龄符合当年入学规定，户口簿上出生日期与“出生

医学证明”应保持一致。

2.全家户籍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，应提供适龄儿童少年父母

结婚证、全家户口簿及适龄儿童少年“出生医学证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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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单亲家庭应提供父母离婚证书、离婚协议书（加盖民政部

门公章）或人民法院离婚判决书等相关法律文书。

（四）北京市居住证审核标准

1.审核申请人双方均须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证，应

在石景山区属地派出所签注，且自 2025 年 5 月起至审核日登记

地址在石景山区范围内连续未间断。

2.北京市居住证现居住地址与在石景山区实际住所居住材

料地址一致。

3.持电子北京居住证的审核申请人应提供“北京市居住证确

认单”或通过“京通”小程序现场进行展示。

三、建立联审机制

建立健全联合审核工作机制，各相关单位依据有关职责及审

核标准进行审核。具体分工职责如下：

1.区教委审核超龄儿童少年是否已在原籍入学；

2.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在京务工就业材料；

3.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、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审核在

京实际住所居住材料；

4.区公安分局审核全家户口簿、北京市居住证；

5.各街道办事处现场审核网报信息对应的实际材料原件。

四、各相关单位咨询电话

八宝山街道咨询电话：88682930

老山街道咨询电话：889703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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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角街道咨询电话：68878843

古城街道咨询电话：88910614

苹果园街道咨询电话：88932022

金顶街街道咨询电话：88715238

广宁街道咨询电话：88991309

五里坨街道咨询电话：88906772

鲁谷街道咨询电话：68611136

区教委招生政策咨询电话：68865852、68874948

区教委信访接待咨询电话：68875570

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4 月 28日印发


